《天桥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分方案》起草说明

一、制定背景
为进一步规范环境噪声管理，强化我区声环境污染防治，提高区域声环境质量，营造良好的人居环境，以天桥区建设现状为基础，并结合相关规划，划定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为打造高品质宜居城市提供基础保障。
二、划分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15190—2014)、《“十四五”噪声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环大气〔2023〕1号）、《山东省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山东省“十四五”噪声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济南市噪声污染防治实施方案（2024－2025年）》（济环发〔2024〕1号）、《济南市声环境功能区划方案》（济政办字〔2023〕41号）等有关文件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划分方案。
三、出台目的
天桥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分是环境规划目标管理、污染防治的重要基础，具有较强的基础性、先导性、前瞻性，对于加强重点区域声环境综合整治，提高环境管理水平，打造高品质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4、 重要举措

[bookmark: _GoBack]方案的重点举措明确了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的划分规则与相关场景区域的管理规则。
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的划定与声环境功能区衔接，兼顾噪声管理便利性，综合考虑敏感建筑物占地、噪声污染影响等因素，以城市建设现状为基础，结合规划进行划分。
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周边有一定规模施工工地时，该范围划为临时扩展区，按集中区域要求管理，施工完成后，临时扩展区自动取消。
集中区域相邻处新建噪声敏感建筑物，建成后自动纳入该集中区域管理，非相邻范围新建的，不自动纳入。边界处噪声敏感建筑物拆除后，新建非噪声敏感建筑物的，该位置退出集中区域管控，其余范围仍按集中区域要求管理。施工工地紧邻居民区等敏感建筑物的，视同于在集中区域施工，执行相关管理要求，周围无敏感建筑物的，不适用该规定。对于用地性质不明空地规则，待用地性质确定并开工后，按上述原则执行。
方案还进一步明确了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需符合对应声环境功能区的环境噪声限值，各类功能区夜间突发噪声，最大声级超限值幅度不高于15dB (A)。4b类限值适用于2011年1月1日后环评通过的新建（含增建）铁路干线两侧。2010年12月31日前建成运营或环评通过的铁路（含改、扩建），其干线两侧无列车时，背景噪声按昼间70dB (A)、夜间55dB (A)执行。
五、专有名词
1.噪声敏感建筑物：噪声敏感建筑物是指用于居住、科学研究、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机关团体办公、社会福利等需要保持安静的建筑物。
2.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用于居住、科学研究、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机关团体办公、社会福利等的建筑物为主的区域，划定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
六、解读机构及联系方式
济南市生态环境局天桥分局
联系电话:0531-86927256

